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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独立性信息

一、2023年度独立性内部审核结果

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中诚

信”或“公司”）秉承“客观、中立、公正”的原则，着力加

强规范化管理，对内持续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严格按照监管部

门的相关制度要求开展评级业务。2023年，福建中诚信主要从

公司治理、利益冲突防范方面对独立性进行了内部审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在公司治理方面

1.治理结构

福建中诚信严格按照《公司法》及监管部门相关规定规范

运作，根据自身的业务运营特点及需要，依法设立执行董事、

监事及经营管理机构，通过公司章程明确董事、监事及总经理

等各级机构的决策权限，并根据公司相关制 度的要求，建立

制衡的治理结构及有效的风控制度。

2.股东和关联机构

福建中诚信唯一股东为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其代表依据公司章程参加和实施公司治理。

公司对评级项目进行了审查，未发现有影响评级过程、评级行

为和评级结果的利益冲突情形。

3.在部门设置和薪酬独立方面

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业务部门与其他部门相对独立，公司

建立了独立的合规部门，并指定人员担任合规管理工作。福建

中诚信对信用评级从业人员严格执行薪酬独立，与评级对象的

信用级别等不存在关联。



（二）利益冲突防范方面

2023年，福建中诚信在原有制度基础上，严格遵守《信用

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中“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日

常业务开展过程中，重视各环节利益冲突防范管理工作，对评

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形进行监督检查，建立了利益

冲突自查及审查机制，有效保证了评级业务开展过程中的独立

性。

经审查，2023年福建中诚信及评级人员中未出现上述禁止

性行为。

二、2023 年度信用评级人员轮换情况

经核查，2023年福建中诚信不存在需要轮换的分析师，亦

不存在评级小组成员连续五年为同一受评对象或其管理机构

连续提供信用评级服务，或者自期满未逾两年的再次参与该受

评对象及其关联机构的评级活动。

三、财务年度评级收入前20名客户名单

已根据监管要求向行业主管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备案。

四、2023年度福建中诚信的关联公司为受评经济主体、受评债

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或者相关第三方提供咨询、顾问服务的情况

经核查，2023年福建中诚信的关联机构不存在为受评经济

主体、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或者相关第三方提供咨询、顾

问服务的情况。

五、2023年度福建中诚信为受评经济主体、受评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人或者相关第三方提供其他附加服务的情况

经核查，2023年福建中诚信不存在为受评经济主体、受评

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或者相关第三方提供其他附加服务的情

况。

经核查，2023年福建中诚信没有聘用第三方进行尽职调查。


